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关于会员应对恶意侵权诉讼的提醒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多家高校的科技期刊会员向我会反映，不断收到恶意侵

权诉讼、书面函件或电话，这些诉讼、函件、电话的特征为告知期刊主办单位、

出版单位该期刊某年某期发表的某篇文章文字重复比超过多少，然后裹挟以要求

购买相关查重产品为目的的牟利行为或直接索要一定数量的金钱，完全无视高校

科技期刊既往在保护出版生态方面作出的努力。我会收到会员反映线索，积极协

调会员与当地期刊管理部门及时沟通应对，请教法律专家，及时向上述遇到恶意

行为的会员单位提供咨询意见。但我会会员分布广泛，遇到此类问题情况不一，

处理能力有限，导致很多会员遇到此类问题慌乱被动不知如何处理。鉴于此，我

会经过常务理事会讨论，现面向会员期刊作出如下提醒，目的是协同行业力量，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建设良好的出版生态。

提醒 1：面对敲诈性诉讼积极应诉

恶意诉讼常以法院公开审理和判决相威胁，要求期刊单位支付高额赔偿金或

和解费。高校科技期刊单位在接到法院应诉通知书后，不建议轻易和解，更不宜

缺席审理，以免对期刊权利和学术诚信造成不良影响。要评估诉讼合理性，充分

准备证据和答辩材料，积极应诉。

提醒 2：开展自查摸排预防恶意诉讼

对涉及的“问题”论文应迅速核实情况，及时妥善处理；对于类似的侵权诉

讼要举一反三，及时对其他已发表论文展开摸排调查，消除隐患，同时梳理好审

稿记录、稿件录用通知、版权协议等与论文授权发表相关的记录，确保有完整、

可追溯的文档记录应对可能的版权争议。

提醒 3：开展警示教育和普及宣传

对于期刊相关版权诉讼要引以为戒，加强面向编辑和作者的版权知识普及，

对于可能构成侵权的行为防微杜渐，避免无意中侵权，开展识别恶意版权诉讼的

培训，通过具体案例明辨恶意版权诉讼的特点和操作模式，给出合理应对、合法

维权的措施。

提醒 4：行业联合共同应对恶意诉讼

与兄弟院校期刊、科研机构保持密切沟通、信息共享，可通过建立相关机制



及时通报行业内类似案例的诉讼动态。对于频繁提起恶意诉讼的个人或机构，建

立行业预警名单，重点监控防范。及时向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行业学协会等有关部门反映恶意侵权诉讼或要挟勒索情况，争取各方力量对这些

恶意行为进行规制。期刊行业可通过各类媒体渠道发布信息，揭露恶意版权诉讼

的真实意图。

提醒 5：由法务部门应对持续恶意诉讼

如果持续遭遇恶意版权诉讼威胁，可向期刊主办单位即所在高校反映情况，

由高校法务部门出面交涉，法务部门相比期刊单位更具专业知识和诉讼经验，能

够更加高效指导期刊单位收集证据、准备应诉。

提醒 6：从期刊已尽审核责任做无责答辩

期刊对于学术不端审查的手段一直不断丰富和完善，对于期刊应尽责任的判

定不应脱离论文发表当时的现实条件和行业普遍标准，期刊的主办、出版单位可

据此应对侵权诉讼。可参考角度包括：（1）找到当时期刊的稿约、声明、稿件录

用通知、与作者签订的版权协议，确认期刊单位是否已和作者明确了学术不端责

任、作者是否声明文责自负。（2）提供期刊三审三校和同行评议的证明材料，证

明期刊审稿流程规范完整。（3）国内最早的数字化期刊始于二十世纪末，在此之

前面对大量纸质期刊文献不具备比对条件，即使期刊数字化后有查重的辅助技术

手段，期刊也难以发现各类隐匿的学术不端。因此追究期刊过早论文侵权的法律

责任，脱离实际。（4）高校科技期刊以服务本校学科建设、教学科研和师生发展

为宗旨，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当时通过发行、版面等取得的收入是用来弥补

办刊成本不足的，不宜适用与其他商业性期刊一致的判赔标准。

提醒 7：审慎考虑期刊数字资源合作

期刊如果签订新的数字资源合作协议，请仔细研究是否和已有其他的合作协

议条款冲突或有不符合要求的地方，更要对新的资源合作方的资质、信誉进行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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